承揽协议

甲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刘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南木樨园18号
乙方：邱维保
身份证号：432302196409273716

地址：湖南省沅江市志成乡东乐村一村民组14号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，就乙方承揽甲方交付业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，以期共同遵守。

承揽标的与期限

承揽标的：   和乔丽晶公寓中央空调运行与维护     
承揽期限：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止

承揽费

承揽费按附件1《承揽费标准及支付方式》执行。

承揽的设备数量及交付结果按芝麻物联管理平台登记为准。

质量标准

乙方按附件2《运行及换季保养操作规程》执行，未明确约定标准的，以甲方现场检查要求为准。

甲方对乙方承揽的项目定期开展安全、质量检查，检查不合格或被客户投诉的，甲方有权书面要求乙方限期整改，乙方未按期整改到位，甲方有权按程度给予1000-5000元处罚，经处罚仍整改不到位的，甲方有权单方面收回该项目，造成的损失乙方自行承担。

乙方罚款和因乙方原因造成的直接损失（客户罚款、行政处罚、设备损失等），甲方有权在向乙方支付承揽费时扣除。

违约责任

甲方应按期向乙方支付承揽费用，逾期按每天5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乙方按甲方与客户签订的合同要求为标准，按时按质完成相关工作，并通过芝麻物联管理平台上传交付结果（验收单据、能耗等），逾期未交付完成或未上传交付结果的，甲方有权另行安排人员完成相关交付工作，并按该交付内容对应承揽费的两倍进行处罚（部分工作无法明确承揽费标准的，按甲方完成此项工作实际支出作为承揽费标准），在乙方当月承揽费中扣除。
确认与声明

乙方承揽过程中做到安全文明操作，维护好与客户的关系。

中途双方任何原因解除或终止本协议，不再支付剩余承揽费和节余分成。

 其他约定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双方地址即为法定送达地址，一方通过该地址向另一方发送通知，均视为有效送达与告知对方，无论对方是否实际查阅，变更地址，应自变更之日起三日内，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。

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

附件1：承揽费标准及支付方式

附件2：运行及换季保养操作规程

附件3：和乔丽晶运行管理制度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

签订日期：
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



